采购需求
项目属性：货物类项目
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工业

本项目 不接受 进口产品。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2025年重大动物疫病免疫补助项目（疫苗）

（二）预算金额: 155万元，共分为5个采购包。
采购包1预算金额为30万元；采购包2预算金额为12万元；采购包3预算金额为33万元；采购包4预算金额为20万元；采购包5预算金额为60万元。

（三）最高限价：本项目设定最高限价单价。采购包1最高限价单价为18元/头份；采购包2最高限价单价为3.0元/头份；采购包3最高限价单价为0.3元/毫升；采购包4最高限价单价为2.0/头份；采购包5最高限价单价为1.8元/毫升。（各采购包预算总价不变，报单价，超过最高限价单价为无效响应）
（四）采购内容：泗洪县畜牧兽医站拟采购2025年度重大动物疫病免疫所需的疫苗及相关配套服务、疫苗配套稀释液等。

采购包1采购内容：牛布鲁氏菌病疫苗；

采购包2采购内容：羊布鲁氏菌病疫苗；

采购包3采购内容：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三价灭活疫苗；

采购包4采购内容：牛羊O/A二价口蹄疫疫苗；

采购包5采购内容：猪O型口蹄疫合成肽疫苗。

按采购包1至采购包5的顺序开标、评标、定标，每个投标人可以参与一个或多个采购包的投标，但只能中一个采购包。已在前一个采购包被推荐为第一中标候选人的，可以参与其他采购包的评标，但不参与其他采购包中标候选人的推荐。评审结束后，若其中一个采购包受到质疑投诉等原因，导致本采购包评审结果改变，但不影响其他采购包的评审结果。
（五）合同履行期限：1年。

（六）款项的支付方式及进度安排：

预付款：签订合同后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

进度款：中标货物根据甲方要求分批次送达甲方指定地点，以年度实际发货数量一次性结算余款。

（1）可以采用数字人民币支付。

（2）资金支付的时间：收到供应商发票10个工作日内。

（3）资金支付的条件：满足相应阶段的要求且收到供应商发票。

（4）最终发货总量根据中标单价定，不超过预算总价。
（5）在签订合同时，供应商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采购人可不适用前述规定。

二、采购清单

采购包1：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
	单位
	预估数量
	最高限单价（元）
	预算金额

（万元）
	主要配置或技术参数

	1
	牛布鲁氏菌病疫苗
	不大于20头份/瓶
	元/头份
	1.5万头份
	18.0
	30
	农业农村部规定标准


采购包2：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
	单位
	预估数量
	最高限单价（元）
	预算金额

（万元）
	主要配置或技术参数

	1
	羊布鲁氏菌病疫苗
	不大于50头份/瓶
	元/头份
	4万头份
	3.0
	12
	农业农村部规定标准


采购包3：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
	单位
	预估数量
	最高限单价（元）
	预算金额

（万元）
	主要配置或技术参数

	1
	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三价灭活疫苗
	250毫升/瓶
	元/毫升
	100万毫升
	0.3
	33
	农业农村部规定标准


采购包4：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
	单位
	预估数量
	最高限单价（元）
	预算金额

（万元）
	主要配置或技术参数

	1
	牛羊O/A二价口蹄疫疫苗
	50毫升/瓶
	元/头份
	10万头份
	2.0
	20
	农业农村部规定标准


采购包5：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
	单位
	预估数量
	最高限单价（元）
	预算金额

（万元）
	主要配置或技术参数

	1
	猪O型口蹄疫合成肽疫苗
	50毫升/瓶
	元/毫升
	30万毫升
	1.8
	60
	农业农村部规定标准


注：1、供应数量以采购人实际需求为准，不超过预算总价。除上表要求外，还包括提供上述疫苗的配套服务、疫苗配套稀释液等。

2、投标人不得随意更改采购清单中规格要求，更改规格的按照无效标处理。
三、技术要求
    3.1 疫苗质量要求
★3.1.1 符合农业农村部对动物疫苗的现行相关质量要求。（提供承诺函）
★布鲁氏菌病疫苗：只接受“基因缺失疫苗”。投标人需提供免疫注射服务。（提供免疫注射服务承诺书）
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三价灭活疫苗：HA效价不低于1∶512。疫苗必须符合农业农村部发布的“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三价灭活疫苗质量标准”；★疫苗的制苗毒株为H5N6 H5–Re13株+H5N8 H5–Re14株+H7N9 H7–Re4株。招标过程中，如遇农业农村部政策调整，禽流感疫苗毒株变更的，投标人需提供最新毒株疫苗。

口蹄疫疫苗：效力检验每头份疫苗各毒株的效力应≥10个PD50。★其中猪口蹄疫O型灭活疫苗由缅甸98谱系单毒株，或缅甸98谱系毒株+其他流行毒株制成，或农业农村部批准的其他流行毒株，且符合农业农村部的相应质量标准。
#3.1.2 产品质量控制。针对自身产品开展调查；为提升产品质量开展产品控制、经费投入、创新研究、技术合作等措施。品控后产品质量提高，免疫副反应降低，抗体合格率提高，更能满足市场需求。投标企业在管理中的软、硬件设施，生产环节管理，原、辅料把控等方面进行综合质量控制。

#3.1.3 投标人所投疫苗品种应具有产品检测报告或批签发报告。

#3.1.4 招标之前或之后，如遇农业农村部政策调整，有关疫苗品种、毒株变更，相应产品直接变更。
3.1.5 ★参加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布鲁氏菌病投标的疫苗投标供应商，根据“农办牧〔2018〕74号”文件规定，其所投的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疫苗需提供本企业生产工艺、固化控制指标〔包含但不限于如下内容：培养方法、抗原含量、佐剂类型等〕承诺。不得擅自改变疫苗生产工艺。（投标文件中提供企业生产工艺、固化控制指标承诺书，格式详见第五章。）
#3.1.6 按规定具有完备的检测设备和人员，并能按规定标准和方法实施正常检测，各项制度、记录规范、齐全。

#3.1.7疫苗采用注射方式接种，不接受口服和滴眼接种方式的疫苗。

注：1、以上标★为实质性响应条款，不响应为无效标。
四、商务要求

4.1 质保期

投标人承诺投标产品最终交到采购人的有效期在7个月（疫苗有效期为12个月的）和11个月（疫苗有效期为18个月的）以上（自交货验收合格之日起计）。
4.2 服务与培训

4.2.1 投标人提供其产品详细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方案和免疫效果跟踪评价方案，内容包括所能提供的产品批量（无论量大小、规格大小均能按用户需求发货）、规格、有效期、存储和使用等环节。重点服务项目明确、服务内容量化，可操作性较强。

4.2.2 投标人提供详细的应急处理方案，内容包括免疫副反应的处理、理赔，用户反映问题的处理，用户走访等。免疫副反应和用户反映问题处理及时、理赔手续简化快速，服务内容量化，可操作性较强。

4.2.3 投标人提供包含冷链运输方式、全程温度管理、突发事件处理等方面的冷链运输方案。重点服务项目明确、服务内容量化，有利于冷链运输管理，可操作性较强。

4.2.4 投标人提供废弃疫苗瓶回收、处理方案。包括回收的品种、数量等，如何处理回收的废弃疫苗瓶。重点服务项目明确、内容量化，符合环保部门要求，可操作性较强。

4.2.5 投标人提供培训方案。内容包括培训的内容、师资力量、区域、计划等。培训内容符合当前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需求，内容新颖实用，服务内容量化，可操作性较强。

4.2.6 投标人提供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实施方案。内容包括投标人对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实施过程中提供的实施方案、案例。能积极配合泗洪县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

4.2.7投标人提供产品控制方案。内容包括投标人用于提升产品质量、创新研究、技术合作等品控措施，提供如开发专项经费、科研合作、专利等佐证材料。

4.3★根据“农办牧〔2018〕74号”文件规定，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疫苗产品投标人必须对其自身市场行为自律做出郑重承诺：同一批准文号的入围品种疫苗在江苏省不得出现不同标签和说明书的产品，一经发现，立即终止合同并承担约定的违约金。（提供市场行为自律承诺书，格式详见第五章，未提供作无效标处理。）
4.4 货物验收

动物疫苗的验收，由采购人根据动物疫苗有关质量要求等实施验收，并出具验收合格书面证明；交货时收货方有权对疫苗产品进行抽检，液态疫苗如发现产品有沉淀、混浊、分层、破乳等质变先兆，收货方拒收；上述凭现状的初步验收，不能解除在使用过程中供方对货物的内部缺陷应负的责任。
4.5 合同部分内容

4.5.1 交货期、交货方式及交货地点

（1）交货期：接供货通知后，五日内发货；

（2）交货方式：按照疫苗的运输管理具体要求，快速送达交货地点。

（3）交货地点：收货方指定地点。

4.5.2 投标货币：人民币
五、注意

（一）投标报价一次报定。报价内容包括: 货款、标准附件、备品备件、配套服务、专用工具、包装、运输、装卸、保险、税金、货到就位、培训、售后等完成本项目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费用。 

（二）供应商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所有可能影响到报价的因素，一旦最终中标，总价将包定。不予调整。如发生漏、缺、少项，都将被认为是成交人的报价让利行为，损失自负。

六、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节能、环保产品政策

对照财库〔2019〕9号、财库〔2019〕19号文件规定，供应商所投产品属于强制采购产品的，应提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确定的列入“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名录”内的认证机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该产品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电子件，不满足以上要求的按无效标处理。

2、商品包装、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为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广使用绿色包装，本项目中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加强政府绿色采购有关事项的通知》（苏财购〔2023〕65号）的要求，投标人应当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包装。

3、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为加快数据中心绿色转型，根据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本项目如涉及绿色数据中心，投标人应当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产品。

4、限制标准的产品要求

本项目中涉及涂料、胶黏剂、油墨、清洗剂等挥发性有机物产品的，属于强制性标准的，投标人应当提供符合国家和江苏省相关VOCs 含量限制标准的产品。 

